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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容服務的規管和發展  

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致政務司司長來信收悉，並已轉交

本局回覆。經諮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教育局後，現綜合回應如

下。  

 本港美容業與其他大部分行業一樣，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中經

營和演化，受一般法律和規例約束。與其劃一規管美容業，政府

採取了風險為本的模式，集中規管高風險程序，因為這類程序如

由未經適當培訓或未有合適資格的人士施行，可能會對市民造成

不必要的傷害或引起併發症。我們察悉，在衞生事務委員會與工

商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，委員贊同現行規管高風險美容程序的

政策方向。 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成 立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

導委員會。督導委員會提出多項建議，包括某些美容程序 (例如   

A 型 肉 毒 桿 菌 毒 素 注 射 及 漂 牙 )只 應 由 註 冊 醫 生 或 註 冊 牙 醫 施

行。衞生署已向美容業界和醫療界發出須知，提醒這兩個界別的

從業員在提供美容服務時須留意有關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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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外，進行高風險醫療程序 (例如抽脂、隆胸 )的非住院設施

在處所管理、環境設備和感染控制等方面也須維持良好的水平。

有鑑於此，督導委員會建議，這類非住院設施應受建議制訂的新

私營醫療機構規管制度所規管。  

 政 府 當 局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就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進行為

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督 導 委 員 會的建議獲得公眾廣泛支持。   

食物及衞生局正推進諮詢持份者有關的技術細節，以期最終訂立

擬議法例，從而加強私營醫療機構 (包括上文提及的非住院設施 )

的規管制度。  

 在支援美容業發展方面，以下措施值得留意：  

( a )  二零零六年，消費者委員會與美容業界合作，制訂了自

願參與的《美容業營商實務守則》，旨在促進美容業提

升服務和加以自律。《實務守則》就美容業在營運上的

不同範疇提供指引，包括服務及產品質素、業內宣傳及

推銷手法、預先繳費營運模式、制定服務承諾及處理消

費者投訴。  

( b )  二零一二年，消費者委員會發表了《標準格式消費合約

不公平條款報告》，提供指引，幫助營商者以公平、誠

信及誠實的原則擬訂標準格式的消費合約。該報告附有

美容服務合約範本，特別有助美容業界作為參考。  

( c )  當 局 為 各 行 各 業 (包 括 美 容 業 )設 有 資 助 計 劃 。 舉 例 來

說，由工業貿易署管理的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，資助

非分配利潤組織推行項目，以提升本港中小企業整體或

個別行業的競爭力。  

( d )  當局已訂立《商品說明條例》 (第 3 6 2 章 )等法例，打擊

不良商戶對消費者使用的常見不良營商手法，從而維持

公平的營商環境。  

由此可見，現有的支援措施可予善用，推動業界進一步發展。  

 為 鼓 勵 終 身 學 習 和 提 升 本 港 勞 動 人 口 的 競 爭 力 ， 政 府 在    

二零零八年推出資歷架構。目前，教育局已為 2 1 個行業／界別

成立了 2 0 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(諮委會 )，包括涵蓋美容業和美

髮業的美容及美髮業諮委會。  

 






